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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处罚情形
	序号
	违法行为种类
	适用条件
	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依据

	减轻处罚
	1
	未按照要求修建水工程，或者建设桥梁、码头和其他拦河、跨河、临河建筑物、构筑物，铺设跨河管道、电缆设施的。
	不严重影响行洪，尚可采取补救措施，未发生行洪安全事故，在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，消除防洪隐患并验收通过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第六十五条第三款  虽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，但未按照要求修建前款所列工程设施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按照情节轻重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  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

	从轻处罚
	2
	侵占、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、擅自使用水文监测设施的
	属于首次被发现，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后，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符合整改要求并验收通过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
第四十一条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侵占、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、擅自使用水文监测设施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可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  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

	不予处罚
	3
	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运河、渠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的。

	违法行为轻微，在责令限期改正后，及时按要求对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进行清除，符合整改要求并验收通过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第六十六条　有下列行为之一，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运河、渠道内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的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第五十五条第三项 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三）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的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	
	4
	未按照规划治导线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、保护堤岸等工程，影响防洪的。
	违法行为轻微，未发生行洪安全事故，在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符合整改要求并验收通过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第五十四条　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，未按照规划治导线整治河道和修建控制引导河水流向、保护堤岸等工程，影响防洪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	不予处罚
	5
	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，即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。
	违法行为轻微，未发生行洪安全事故，在责令限期改正后，按期完成防洪工程设施验收的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第五十八条第二款　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防洪工程设施未经验收，即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限期验收防洪工程设施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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